长治市屯留区2022年政府预算公开相关说明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文件精神和《山西省财政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山西省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晋财办发〔2020〕5号）要求，为方便社会公众对我区2022年政府预算的理解和监督，现将有关重要事项说明如下：
一、“三公”经费预算增减变化说明
2022年我区本级“三公”经费预算数39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76万元；公务出国出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三公”经费预算数较上年下降1万元，同比下降0.26%。其中公务接待费18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较上年下降1万元；公务出国出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说明
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各有特点。前者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后者能够体现上级政府政策导向，便于监督检查。
 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固定数额补助等。
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政策，按照集中资金、突出重点、专款专用的要求，重点用于农林水、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交通运输、节能环保等领域。
2022年中央和省市对我区共下达转移支付资金94927万元，下降7.33%。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70513万元，同比增长13.91%；专项转移支付17490万元，同比下降45.2%，一般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比重达到74.28%。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进一步上升、专项转移支付占比下降原因是按照财政部统一安排，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转列共同事权转移支付等一般转移支付类下。
三、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区财政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和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加强和创新政府债务管理，开大开好“前门”，充分发挥政府债务对稳投资、补短板、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作用。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堵“后门”，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
[bookmark: _GoBack]截至2021年底，全区政府性债务余额5415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32050万元，占比59.19%；专项债务余额22100万元，占比40.81%。
截至2021年底，全区政府性债务限额54155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2055万元，专项债务限额22100万元。
截至2021年底，全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533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发行额4000万元，再融资债券1330万元。
2021年，全区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总额31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1336万元（再融资债券还本1330万元），一般债券付息978万元，专项债券付息786万元。
2022年，全区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安排3363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1446万元（申请再融资债券偿还1446万元），一般债券付息1086万元，专项债券付息831万元。
我区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争取扩大债券规模。继续向省市财政部门争取新增债券额度支持，充分发挥债券资金支持我区补短板强弱项的重要作用，腾出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其他民生事业。
二是夯实政府债券项目基础。落实“项目为王”要求，聚焦专项债券重点支持领域，提前梳理专项债券项目清单，加强与省市财政部门的对接，做好与发改等部门的协调工作，做好专项债券项目的储备、遴选及申报工作，促进对我区有效投资的推动作用。
三是足额偿还债券本息。全面落实到期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资金来源，在申报再融资债券需求的基础上，2022年年初预算足额安排需要财政负担的债券利息，财力有富余的可偿还一部分债券本金，维护区委区政府的良好信用。
四是强化债务风险防控。加强债务风险日常监测，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盘活存量、预算安排、处置资产等方式逐笔细化2022年债务化解方案，确保2022年按计划完成债务化解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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